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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不動產爭訟
(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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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訴訟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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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 → 和(調)解 → 訴訟

人 人

事 時

地 物

調 處 仲 裁

爭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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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訴訟

二、訴訟替代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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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人 相對人

仲 裁

和 解

調 解

判 斷

法 院

和解 調解

公 所
調 解

(土地法)

調處
協 商
(協調)

爭議
(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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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訴訟替代  2/2

6

(一) 協商(協調) (Negotiation)(談判)

(二) 調處 (Conciliation)(懷柔、撫慰)

1. 土地法 34-2

2.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59-1

3.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 26

(三) 調解 (Mediation)

(四) 訴訟 (Litigation)

(五) 仲裁 (Arbi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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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院類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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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法 院

民

事

廳

刑

事

廳

行
政
訴
訟
及
懲
戒
廳

少

年

及

家

事

廳

司

法

行

政

廳

憲
法
法
庭
書
記
廳



爭
訟

爭
議

案
例

法
制

成
立

程
序

優
勢

效
力

三、法院類別  2/2

8

民事廳 少年及家事

刑事廳 司法行政

行政訴訟及懲戒廳 憲法法庭書記

普
通
法
院

懲
戒
法
院

司法院(法院體系)

少
年
及
家
事
法
院

智
慧
財
產
及
商
業
法
院

地
方

高
等

最
高

民
事

刑
事

家
事

行
政
法
院

高
等

最
高

憲
法
法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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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3年法院案件量

9

113年司法院

項 目 案 件 量

總 新 收 417萬7666件

總 終 結 403萬3152件

總 未 結 54萬332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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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事

債
買賣 租賃 委任 危險

負擔附條件贈與 借貸 合夥

物權
占用鄰地、區分所有、法定地上權、
共有物分割

親屬
監護、扶養、認領、特有財產、
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繼承 拋棄繼承、遺囑、遺產分割、特留分

其 

他

都市
更新

協 議
合 建

公寓大廈管理、都更
信託、受益權
房地合一稅權利

變換 預 售

五、不動產訴訟(原因)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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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地方法院民事收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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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 民 事 年別 民 事

100年 2,250,255 107年 2,588,801

101年 2,425,822 108年 2,733,792

102年 2,400,576 109年 2,875,561

103年 2,530,582 110年 2,799,446

104年 2,465,361 111年 3,079,603

105年 2,552,684 112年 3,350,116

106年 2,545,111 113年 3,686,225

(備註：新案＋舊案 資料來源：司法院統計 1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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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最高法院民事收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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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 民 事 年別 民 事

100年 6,174 107年 9,411

101年 6,871 108年 10,676

102年 7,400 109年 12,573

103年 7,642 110年 11,949

104年 7,915 111年 9,337

105年 8,772 112年 7,919

106年 9,559 113年 7,051
(備註：新案＋舊案 資料來源：司法院統計 1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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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近30年買賣建物棟數  1/2

13(資料來源：現代地政彙整製表 114.09)

年度 棟數 年度 棟數

80年 289,503 105年 245,396

85年 508,748 106年 266,086

90年 259,494 107年 277,967

95年 450,167 108年 300,275

100年 361,704 109年 326,589

101年 329,741 110年 348,194

102年 371,892 111年 318,101

103年 320,598 112年 306,971

104年 292,550 113年 35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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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近30年買賣建物棟數  2/2

14(資料來源：現代地政彙整製表 114.09)

(單位：棟)

289,503

508,748

259,494

450,167

361,704

329,741

371,892

320,598

292,550

245,396

266,086

277,967

300,275

326,589

348,194

318,101

306,971

350,525

棟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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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臺灣法院法官人數

15

(資料來源：司法院統計 114.09)

年 人數 年 人數
100年 1,929 107年 2,115

101年 2,005 108年 2,135

102年 2,070 109年 2,145

103年 2,088 110年 2,140

104年 2,070 111年 2,140

105年 2,071 112年 2,195

106年 2,085 113年 2,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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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會 人數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 1,050

中華工程仲裁協會 458

台灣營建仲裁協會 159

中華不動產仲裁協會 221

仲 裁 人 (合計) 1,888

十、臺灣地區仲裁人數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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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任專業仲裁人

(二)充分陳述、辯解

(三)避免誤會

(四)證人、代理人(彈性化)

(五)迅速有效解決

(六)與法院判決同一效力

十一、仲裁人(準法官)優勢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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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不動產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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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年纏訟後，還是再訴訟？

(二)不管或管不著法院案件有無過量？

(三)明知訴訟不一定「會贏」？

(四)但都自認為「不太會輸」？

(五)反正，「敗訴」→還可「上訴」？

(六)也知即使「勝訴」→對方「也會」上訴？

(七)到二審(三審)終於發現訴訟費「高昂」？

(八)上訴訴訟費「更高」？

一、不動產爭議錯誤思緒  1/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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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動產爭議錯誤思緒  2/2

23

(九)終於發現法官審案冗長、開庭期間卻短到
    嚇一跳！

(十)對法官之判決品質，產生懷擬！

(十一)僅能期盼法官「尚會」公平？

(十二)敗訴後卻不一定相信「法官會絕對」
公平！

(十三)面對敗訴是否「更換」律師？

(十四)敗訴後，需否「增加」另一名律師
(陣前不換將)

(十五)最後才會感受訴訟輪迴，是自討沒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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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訴訟外機制

24

訴訟外糾紛解決
機 制

(Ａlternative Ｄispute Ｒesolution)

(ＡＤ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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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規則 第57條
修正條文 說 明
依第一項第三款

駁回( )者，
申請人並得訴請司法
機關裁判或以訴訟外
紛爭解決機制處理

除司法訴訟外，
尚有依仲裁法提付仲
裁或依鄉鎮市調解條
例聲請調解等訴訟外
紛爭解決機制

權利爭執

25(107年11月16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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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仲裁和解

26

(一) 判斷前得為和解

(二) 與仲裁判斷同一效力

(三) 須先聲請法院為執行裁定方

     得強制執行        (仲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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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法 第44條

(仲裁前和解)

仲裁事件，於仲裁判斷前，得
為和解。和解成立者，由仲裁人作
成和解書
    前項和解，與仲裁判斷有同一
效力。但須聲請法院為執行裁定後，
方得為強制執行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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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仲裁調解

28

(一) 經當事人(一方)聲請
(二) 他方同意

(三) 雙方選定仲裁人

(四) 進行調解
(五) 與仲裁和解有同一效力

(六) 須先聲請法院為執行裁定方

     得強制執行        (仲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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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法 第45條

(當事人聲請調解)

未依本法訂立仲裁協議者，仲裁機構
得依當事人之聲請，經他方同意後，由雙
方選定仲裁人進行調解。調解成立者，由
仲裁人作成調解書

前項調解成立者，其調解與仲裁和解
有同一效力。但須聲請法院為執行裁定後，
方得為強制執行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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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判斷
(法院判決效力)

和  解
(法院判決效力)

聲請法院裁定

強制執行

未訂立
仲裁協議

當事人聲請 他方同意

選  定

仲裁人 調解人

調解成立 公證

(判斷前)

(仲裁44) (仲裁45)

五、仲裁和解與調解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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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相
對
人

尋求可接受解決方案

調解委員

協 調

(相互讓步)

紛 爭

六、調解特質(Mediation) 1/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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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溝 通

Communication
承 諾
Commitment

甲 乙利  益
Interests

方  案
Options

標  準
Criteria

替代方案
Alternatives

立場

方案

爭議項目

六、調解特質(Mediation) 2/2

32



爭
訟

爭
議

案
例

法
制

成
立

程
序

優
勢

效
力

不
動
產
爭
議

無
仲
裁
協
議

仲
裁
協
議

聲請
調解

聲請仲裁
(簡易仲裁)

(仲裁44)

仲裁和解

和解不成立

調解不成立

經雙方合意
簽署

仲裁協議

選定調解人
當事人

聲請調解
(並經他方同意)

成立者→和解書

仲裁判斷

(仲裁45)

調解成立

與仲裁判斷
同一效力調解

成立
(調解書)

調解人
(具仲裁人資格)

調解人
(非仲裁人)

與仲裁和解
同一效力

公證 與法院判決
同一效力

聲請法院
強制執行

與法院判決同一效力

與仲裁判斷同一效力

聲請法院強制執行

仲
裁
調
解

七、仲裁(和調解)判斷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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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不動產仲裁
案例(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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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七)信託、建經(價金保管)

(一)土地

(二)預售屋

(三)停車位

(四)代銷、仲介

(五)租賃(買賣不破租賃)

(六)履約保證(假？)

一、買 賣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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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開發

36

(一)土地開發整合

(二)合建、委建

(四)土地重劃

(三)都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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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估 價

37

(一)權利變換

(二)協議價購

(三)損害賠償

(四)瑕疵擔保減少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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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聯合開發

(二)ＢＯＴ(興建→營運→移轉)

(三)ＢＴＯ(興建→移轉→營運)

(四)ＲＯＴ(增建、改建及修建→營運→移轉)

(五)ＢＯＯ(興建→擁有→營運)

(六)ＯＴ(營運→移轉)

四、合作開發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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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營建、裝修工程

39

(一)

聯合開發

(二)

工程契約
(三)

瑕疵責任

(四)

損鄰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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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他項權利爭議

40

(一)抵押權

(二)地上權

(三)農育權

(四)不動產役權

(五)典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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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共有物分割爭議

41

(一)

共有物
分 割

(二)

共有物
價格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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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主 vs 建商

(二)地主 vs 建商 vs 地主

(三)不同分區不能合併
1.如何調整基地所有人？

2.地主合併≠地政機關合併？
(市價)       (公定價)

(四)交換增值稅？

八、協議合建  1/2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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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協議合建  2/2

43

(五)地主由地面往上、建商由頂樓
往下分屋
1.權值分配？面積分配？
2.找補方式？

(六)區段徵收前小地主合併選配再合建
1.地主合併比？
2.地主差額增值稅？
3.未善用第一次移轉，減徵40%
4.合建比率被固定！
5.稅費負擔因年限而累計？
6.交屋之公設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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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設分配不均？
1.騎樓？ 2.陽台？

(二)各樓層梯廳當大公？

(三)小坪數樓層之通道、走道當大公？

(四)地下層車道當大公？

(五)地下層車公與大公合併登記？

九、灌虛坪充坪數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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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公設分配不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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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公設分配不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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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Ａ、Ｂ、Ｃ無4#、5#、6#、7#基地持分
2.Ｄ、Ｅ、Ｆ、Ｇ營業用，但想辦自用
稅率

3.地主將容積出售建商後改立委建契約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1# 2# 3# 4# 5# 6# 7#

20Ｆ
(50戶)歷史建物

十一、歷史建築物之捐贈  1/2

47

(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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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歷史建築物之捐贈  2/2

48

(二)爭點

1.基地持分 如何分配？如何交換？
2.3位地主委建後，無基地持分？
3.如何交換？
4.增值稅負擔？
5.應否以合建比分攤基地持分？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1# 2# 3# 4# 5# 6# 7#

20Ｆ
(50戶)歷史建物



爭
訟

爭
議

案
例

法
制

成
立

程
序

優
勢

效
力

十二、都更爭議  1/2

49

(一)權利變換≠協議合建

(二)容積獎勵≠容積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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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都更爭議  2/2

50

權利變換
(可減徵或免徵增值稅)

協議合建
(不能合併、交換增值稅)

(不能減徵、還加徵)

(解決、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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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仲裁法制



爭
訟

爭
議

案
例

法
制

成
立

程
序

優
勢

效
力

一、未來訟爭與訟源

52

不  動  產

都更、權利變換、合建、委建

自地自建 (更新會內亂)

估價權值合理性、

權利變換正當性、允適性

交屋與驗屋及公設點交

公寓大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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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事人自治原則
(Party Autonomy)

53

(一) 取代訴訟→

     人民有「程序處分權」或

「程序選擇權」 (憲法16)

(二) 對於仲裁地、仲裁人選任之

方法、仲裁程序所應適用之

程序法及實體準據法，可由

當事人自行約定    (仲裁法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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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用
仲裁判斷

法院判決
替代

？

三、仲裁時勢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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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找
律師之目的

？
非必然訴訟

(一)非有
穩贏官司？

(二)

和(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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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只是  1/2

56

(二) 專業 分工？

(三) 裁判費 較多？

(五) 法律 生硬刻薄？

(四) 不信任 司法？

(一) 時程 效益？
法院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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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只是  2/2

57

(七) 司法 高高在上？

(八) 法官 沒耐性？

(十) 編理由 蒙蔽法官？

(九) 司法 沒辦法溝通？

(六) 陳述 意見沒機會？法院
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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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而 是  1/2

58

仲裁
(二) 仲裁人 自己選

(三) 仲裁地點 可約定

(五) 開庭 有柔性

(四) 仲裁爭議 可真正辯論

(一) 法院 優勢優點都具備



爭
訟

爭
議

案
例

法
制

成
立

程
序

優
勢

效
力

五、而 是  2/2

59

仲裁
(六) 是非之後仍有感動
(七) 代理人不一定要律師

(九) 理性勝於法律
1. 衡平原則
2. 溯及既往
3. 定型化契約之認定

(八) 開庭有技巧

(十) 評議過程有彈性
(十一) 原告、被告都會

心服、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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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界
(支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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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司法界
(支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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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動產仲裁政策宣示

62

有關「安居樂業」政策方

面，賴院長表示，政府提出

「鬆綁、提高行政效率、

加強投資」三大執行面。

首先，在鬆綁部分，包括：

鬆綁財經法規，從函釋、行政

命令做起；修正採購法，爭議調解仲裁併行；鬆
綁保險資金參與公共建設及長照等具體措施，行政
院將持續加強。其次，提高行政效率部分，除行政
院有招商中心外，未來也請各地方政府設置招商單
一窗口，共同提高招商行政效率

(資料來源：106.12.27行政院新聞傳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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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仲裁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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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 源

64

仲裁人訓練及

講習辦法

仲裁法

仲裁機構組織與

調解程序及

費用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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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仲裁法是我國仲裁制度的基本法

(二) 仲裁法第一條明定仲裁以當事人

     有書面協議為前提

(三) 我國仲裁法為協議仲裁
(四) 當事人間沒有於爭議發生前或後以

書面協議透過仲裁程序解決爭議者

，原則上不能由任何一方單方面決

定交付仲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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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仲裁形式要件  1/2

66

(一) 爭議具仲裁性 (Arbitrability)

1.依法得和解者為限

 （1）財產法之權益

 （2）非親屬法、繼承法之權利
      或法律關係
2.一定之法律關係
3.由該法律關係所生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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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仲裁形式要件  2/2

67

(二) 合法有效之仲裁協議

(三) 仲裁人人數

(四) 仲裁機構

(五) 適用法律 (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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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將來之爭議 現在之爭議

約定仲裁

仲裁協議

(書面)

(依法得和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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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視為仲裁協議成立

文 書

證 券

信 函

電 傳

電 報

當
事
人

足認
仲
裁
合
意

其他類似
方式之通訊

(Line)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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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法 第1條
有關現在或將來之爭議，當事人

得訂立仲裁協議，約定由仲裁人一人
或單數之數人成立仲裁庭仲裁之 

前項爭議，以依法得和解者為限 
仲裁協議，應以書面為之 

當事人間之文書、證券、信函、電傳
、電報或其他類似方式之通訊，足認
有仲裁合意者，視為仲裁協議成立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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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爭議
處理法
(24②) 

證券交易法
(166)

強制仲裁

特別法

勞資爭議
仲裁辦法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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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仲裁約定仲裁機構

72

不動產交易涉及爭議

或糾紛時，同意以「中華
不動產仲裁協會」為仲
裁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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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一定資格 仲裁人

登錄仲裁機構

不限同一仲裁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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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人

相對人

聲 仲

相 仲

主

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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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仲裁人選定  1/2

75
仲裁庭：ＡＢＣ

主任仲裁人

Ｃ

ＢＡ
相
對
人

聲
請
人

仲裁人 (資格)

Ａ、Ｂ、Ｃ、Ｄ、Ｅ、Ｆ.... 

共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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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仲裁人選定  2/2

76

(一) 符合 仲裁人資格

(二) 不符合 仲裁人資格

(亦非法所不許，但需經雙方同意)

(三) 仲裁人不限於 同一仲裁機構

(四) 仲裁人不需註冊 於該仲裁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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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選任仲裁人約定

77

約定仲裁人

約定選定方法

單一 其他

聲請人

相對人

各
選
一
仲
裁
人

仲裁協議

未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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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仲裁庭成立  1/2

78仲裁庭     (仲裁法9)

仲裁人 選定方法

(一) 約 定

雙方當事人

各選1仲裁人 各選1仲裁人

(主任仲裁人)

共推 (30日內)

第三仲裁人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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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仲裁庭成立  2/2

(仲裁法9)79

他方同意

選定一人

(二) 單一仲裁人

聲請法院選定

(未合意時)

選定方式

(獨仲)

(30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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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當事人一方多數決

當事人
一方為
二人

以上時

(一) 未達成仲裁人協議

(二) 多數決 (決定)

(三) 人數相等時

(四) 抽籤定之

(仲裁法9⑤)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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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仲裁執行

81

(一) 特定仲裁人 (奇數) (自然人)

(二) 選定方法         (仲裁法9)

(三) 仲裁程序         (仲裁法19)

(四) 仲裁地 (仲裁庭決定)

(仲裁法20)

(五) 仲裁事件由仲裁機構辦理 
(仲裁法9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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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仲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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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任仲裁人

83

仲裁人 仲裁庭

仲裁程序 仲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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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定後通知他方

84

當
事
人

一

方

送達後

非 經
雙方同意

不 得
撤回或變更

選定仲裁人

通 知

他方 仲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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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推主任仲裁人

85

(一) 仲裁人選定後 30日內 共推
(二) 得聲請法院選定
(三) 仲裁庭 書面通知當事人 (9#)

共推
主任仲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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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仲 裁 庭

86

(一) 10日內決定仲裁處所
及詢問期日
(6個月內判斷) (21#)

(二) 通知雙方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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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仲裁人選定 7.充分陳述 (23#)

2.仲裁事件處理 8.必要調查 (23#)

3.開始→收受通知 9.不公開 (23#)

4.書面通知 (18#) 10.委任代理人 (24#)

5.衡平原則 11.證人、鑑定人 (26#)

(不得具結)6.仲裁地 (20#)

五、仲裁人會商

87

一、
仲裁程序之決定

二、
仲裁地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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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時
延長三個月

六、仲裁期間

88

仲裁人 主仲(共推) 程序進行 仲裁判斷

14日
(11#)

30日
(9#)

10日
(21#)

6個月
(21#)

(一方選定後
得書面催告)

(聲請法院選定)

決 定
仲裁處所 詢問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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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仲裁費與裁判費比較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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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萬以下 3,000元
6萬～60萬 4.0%
60萬～120萬 3.0%
120萬～240萬 2.0%
240萬～480萬 1.5%
480萬～960萬 1.0%
超過960萬者 0.5%

【超額累退】

八、費率表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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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仲裁評議原則  1/3

91

過半數定之

仲裁判斷

不能過半數

仲裁程序

終 結

聲請人仲裁人 相對人仲裁人

主任仲裁人

評 議 (不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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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仲裁評議原則  2/3

92

(一) 仲裁庭評議 不公開

(二) 過半數定之

(三) 不能過半數時，

       仲裁程序之終結

  (仲裁法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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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法 第32條

仲裁判斷之評議，不得公開

合議仲裁庭之判斷，以過半數意見定之
    關於數額之評議，仲裁人之意見各不達過半數
時，以最多額之意見順次算入次多額之意見，至達
過半數為止

合議仲裁庭之意見不能過半數者，除當事人另

有約定外，仲裁程序視為終結，並應將其事由通

知當事人
前項情形不適用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之規定。

但當事人於收受通知後，未於一個月內起訴者，不
在此限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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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仲裁評議原則  3/3

94

仲裁人 仲裁人 仲裁人

▲ ▲ ▲

▲ ▲ ×

▲ ？ ×

訴 訟 再一次仲裁

(多數決)

(共識決)

(仲裁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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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天 宣示結果並公告

(二) 是否召開調查庭？

(四) 作成 仲裁判斷

(一) 仲裁費用 之負擔？

十、仲裁人判斷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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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評議結果

96

(三) 可否 強制執行？ (仲裁法37)

(一) 聲請人 對 仲裁判斷
     可否 不服？

(四) 當事人 會否 撤銷 

     仲裁判斷？      (仲裁法40)

(二) 可否 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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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法 第37條

  仲裁人之判斷，於當事人間，與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同一
效力

仲裁判斷，須聲請法院為執行裁定後，方得為強制執行
但合於下列規定之一，並經當事人雙方以書面約定仲裁
判斷無須法院裁定即得為強制執行者，得逕為強制執

行︰
一、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者
二、以給付特定之動產為標的者

前項強制執行之規定，除當事人外，對於下列之人，就該
仲裁判斷之法律關係，亦有效力︰
一、仲裁程序開始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

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
二、為他人而為當事人者之該他人及仲裁程序開始後為該他人

之繼受人，及為該他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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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法 第40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對於他方提起撤銷仲裁判

斷之訴︰

一、有第三十八條各款情形之一者
二、仲裁協議不成立、無效，或於仲裁庭詢問終結時尚未生效或已失效者
三、仲裁庭於詢問終結前未使當事人陳述，或當事人於仲裁程序未經合法

代理者
四、仲裁庭之組成或仲裁程序，違反仲裁協議或法律規定者
五、仲裁人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所定之告知義務而顯有偏頗或被聲請迴避

而仍參與仲裁者。但迴避之聲請，經依本法駁回者，不在此限
六、參與仲裁之仲裁人，關於仲裁違背職務，犯刑事上之罪者
七、當事人或其代理人，關於仲裁犯刑事上之罪者
八、為判斷基礎之證據、通譯內容係偽造、變造或有其他虛偽情事者
九、為判斷基礎之民事、刑事及其他裁判或行政處分，依其後之確定裁判

或行政處分已變更者
前項第六款至第八款情形，以宣告有罪之判決已確定，或其刑事訴訟

不能開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足者為限
第一項第四款違反仲裁協議及第五款至第九款情形，以足以影響判斷

之結果為限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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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仲裁成立≠仲裁判斷成立

99

(一) 仲裁協議 →仲裁成立

(二) 仲裁庭成立前 →撤回協議

(三) 仲裁庭成立後 1. 非經雙方同意
2. 不得撤回協議 (10#)

(1)仲裁和解(調解)

(2)雙方同意

(四) 仲裁判斷後→撤銷仲裁判斷

1. 仲裁判斷→撤銷判斷→上訴→撤銷起訴

2. 「馬特拉」10億→16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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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仲裁優勢

優 勢

仲 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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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調查證據
(十)

和 諧
(十一)

效 力

(一)

快 速
(二)

經 濟
(三)

專業判斷 

(四)

充分 陳述、溝通 (五) 保 密

(六)

彈 性
(七)仲裁
地約定

(八)

仲裁公開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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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快 速

102

(一) 十日內 決定仲裁處所及

詢問期日

(二) 六個月內 作成判斷書

(三) 必要時得 延長三個月
(應否經當事人同意？)

(四) 一審 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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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  濟  1/2

103

例(一) 價值2,000萬的不動產為例

仲
裁

一
審

二
審

三
審

$202,600 $206,500 $516,250 $826,000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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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  濟 2/2

104

仲
裁

一
審

二
審

三
審

$352,600 $470,500 $1,176,250 $1,882,000

(合計)

例(二) 價值5,000萬的不動產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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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地政教授 法學教授

三、專業判斷 (不動產)

105

地政士 建築師經紀人 估價師

律師 會計師測量師
都市計畫
技師

建築開發業 地政人員

前法官 前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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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當事人 選定

(二) 專長 或 背景

(三) 專業 之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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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充分 陳述、溝通  1/2

107

(一) 詢問、確認爭點

(二) 調查證據、相互詢問

(三) 陳述、辯論、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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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充分 陳述、溝通  2/2

108

仲裁
人

聲
請
人

相
對
人

書記員 書記員

仲裁
人

主任
仲裁人

(四) 開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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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 密

109

(一) 保守秘密             (仲裁法15)

(二) 仲裁程序原則上不公開
(仲裁法23)

1. 確保聲請人暨對造之隱私及

       商業營業秘密

2. 兼顧雙方顏面與尊嚴 (仲裁法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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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法
第23條

仲裁庭應予當事
人充分陳述機會，並
就當事人所提主張為
必要之調查

仲裁程序，不公
開之。但當事人另有
約定者，不在此限

六、仲裁公開

110

當事人

要求
程序公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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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法

第24條

當事人得

以書面委任
代理人到場
陳述

聲請人 相對人

委任代理人

需  要
律師資格嗎？

七、彈 性  1/3

111

(一) 代理人不限於 律師   (仲裁法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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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法
第26條

仲裁庭得通知證
人或鑑定人到場應詢。

但不得令其具結
證人無正當理由而

不到場者，仲裁庭得聲
請法院命其到場

通知

證人 鑑定人

到場應詢

需否具結？

七、彈 性  2/3

112

(二) 證人、鑑定人 之到場應詢
(仲裁法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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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彈 性  3/3

113

(三) 準用民事訴訟法之 送達

(仲裁法2)

(四)  撤銷 仲裁判斷之效力

(仲裁法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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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法

第20條
仲裁地，

當事人未約定
者，由仲裁庭
決定

八、仲裁地約定

114

高雄土地

台中人 台北人

約定台中仲裁



爭
訟

爭
議

案
例

法
制

成
立

程
序

優
勢

效
力

仲裁法
第28條

仲裁庭為進行
仲裁，必要時得請
求法院或其他機關
協助

受請求之法院，
關於調查證據，有
受訴法院之權

九、調查證據

115

要 求

地政機關

提供
申請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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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法9)

116

詢問庭

陳述

十、和諧

保密vs公開

彈性 溝通

判斷

仲裁人仲裁地 仲裁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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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不動產爭訟缺失

117

(二)

審判期間
冗長

(三)

欠 缺

「專業法庭」
(一)

價值高、
利益大、
利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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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仲裁判斷

118

不動產專業法庭

缺

不動產

仲 裁
替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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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捌、仲裁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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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確定力 (二) 執行力 (仍須裁定)

(不包括形成力)

(三) 得書面約定「仲裁判斷」，

     無須法院裁定即得為強制執行
1. 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

       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者
2. 以給付特定動產為標的者

一、效 力  1/2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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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法 第37條

仲裁人之判斷，於當事人間，與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同一
效力

仲裁判斷，須聲請法院為執行裁定後，方得為強制執行。

但合於下列規定之一，並經當事人雙方以書面約定仲裁判
斷無須法院裁定即得為強制執行者，得逕為強制執行︰

一、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者
二、以給付特定之動產為標的者

前項強制執行之規定，除當事人外，對於下列之人，就該
仲裁判斷之法律關係，亦有效力︰
一、仲裁程序開始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

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
二、為他人而為當事人者之該他人及仲裁程序開始後為該他人

之繼受人，及為該他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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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效 力  2/2

122

仲裁判斷 與 法院

確定判決，具有同一效力
；一經判斷即告確定，當
事人可減免訟累     

(仲裁法37)

(四) 與判決同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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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法 第33條

仲裁庭認仲裁達於可為判斷之程度者，應宣告詢問終
結，依當事人聲明之事項，於十日內作成判斷書。
判斷書應記載下列各款事項︰
一、當事人姓名、住所或居所。當事人為法人或其他團體

或機關者，其名稱及公務所、事務所或營業所
二、有法定代理人、仲裁代理人者，其姓名、住所或居所
三、有通譯者，其姓名、國籍及住所或居所
四、主文
五、事實及理由。但當事人約定無庸記載者，不在此限
六、年月日及仲裁判斷作成地

判斷書之原本，應由參與評議之仲裁人簽名；仲裁人
拒絕簽名或因故不能簽名者，由簽名之仲裁人附記其事由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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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仲裁獨立性

不影響
仲裁條款效力

(仲裁法2)

契 約

訂有仲裁條款

獨立認定

不成立 無效

解除 終止

經撤銷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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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法 第3條

當事人間之契約訂有仲裁
條款者，該條款之效力，應獨

立認定；其契約縱不成立、

無效或經撤銷、解除、終止，
不影響仲裁條款之效力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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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法 第30條(仲裁 繼續進行)

當事人下列主張，仲裁庭認其無理由時

，仍得進行仲裁程序，並為仲裁判斷︰

一、仲裁協議不成立
二、仲裁程序不合法
三、違反仲裁協議

四、仲裁協議與應判斷之爭議無關
五、仲裁人欠缺仲裁權限
六、其他得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之事由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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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仲裁與衡平仲裁

127

(一) 法律仲裁 → (依法)

當事人無特別協議時

(二) 衡平仲裁 → (情理)

有特別協議授權時，不依

嚴格法律或契約之要求，

以達衡平解決爭議之目的
(仲裁法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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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衡平原則  1/2

128

(一) 依法律仲裁

(二) 依衡平交易習慣仲裁

1. 若嚴格適用法律規定

2. 於當事人間產生不公平結果
3. 其經當事人合意授權

(1) 抽象衡平(概念)

(2) 具體衡平(實踐)

4. 不同法院之「衡平判決」
(法無明文之情事，探求真意)

(最高法院 93台上1135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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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法 第31條

仲裁庭經當事人明示
合意者，得適用衡平原則
為判斷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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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 第1條

民事，法律所未規定
者，依習慣；無習慣者，
依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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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 第148條

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
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
目的

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
依誠實及信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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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民法 第227條之2

(情事變更原則)
    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
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
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
有之效果

前項規定，於非因契約所發生之債，
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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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衡平原則  2/2

133

(一) 法理？            (民法1)

(二) 誠信原則？ (民法148)

(三) 情事變更原則所作之判斷

   (民法2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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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仲裁評議

134

(一) 仲裁庭評議 不公開
(二) 過半數定之

(三) 不能過半數時，
       仲裁程序之終結

  (仲裁法32)

1. 不適用 仲裁不成立之

                 時效不中斷
2. 收受通知後 1個月內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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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法 第32條
仲裁判斷之評議，不得公開
合議仲裁庭之判斷，以過半數意見定之
關於數額之評議，仲裁人之意見各不達

過半數時，以最多額之意見順次算入次多額
之意見，至達過半數為止

合議仲裁庭之意見不能過半數者，除當
事人另有約定外，仲裁程序視為終結，並應
將其事由通知當事人

前項情形不適用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之
規定。但當事人於收受通知後，未於一個月
內起訴者，不在此限(仲裁不成立之時效不中斷)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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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處理

獨立 告知當事者
(仲裁15)

法官迴避原因
(民訴32)

與當事人之代理人
或重要證人

現有

曾有

代
理

僱
傭

其他足使當事人其有
不能獨立、公正執行職務之虞

保守秘密

六、

136

仲裁人義務

現有

曾有

代
理

僱
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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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37

當事人請求仲裁人迴避要件

不具備當事人
所約定之資格

(仲裁16)

(一) 對其自行選定仲裁人
(二) 得請求迴避之原因
     1.迴避原因發生在選定後
     2.選定後始知有迴避原因者

當然
迴避

對方當事人
請求者

獨立仲裁人之迴避應向法院為之

(仲裁17)

仲裁人義務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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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138

迴避決定

(仲裁17)

向仲裁庭提出

仲裁庭未成立

請求權期間

自仲裁庭成立起算

當事人 當事人不服

知悉迴避原因 14日內

14日內 聲請法院裁定

書面

仲裁庭
10日內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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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139

當事人對仲裁人之信服

當事人

(仲裁14)

請求迴避者外

不得聲明不服

仲裁人

仲裁機構
法院

對

除依本法

(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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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常見仲裁之協議爭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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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經雙方同意”後→

     “得提付仲裁”

(二) 雙方約定→

“得”仲裁“或”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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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常見仲裁之協議爭議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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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約定 之 仲裁機構不存在 

      或 寫錯

1.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裁協會

2. 中華仲裁協會

3. 不動產仲裁協會

4. 不動產仲裁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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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違反程序

(二)仲裁庭違反協議或法律規定

(三)仲裁人違法、違背職務或未迴避者

(四)當事人或代理人，關於仲裁犯刑事之罪

(五)判斷基礎之證據，內容涉偽造者

八、仲裁救濟（撤銷）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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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法 第40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對於他方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

一、有第三十八條各款情形之一者
二、仲裁協議不成立、無效，或於仲裁庭詢問終結時尚未生效或已失效者

三、仲裁庭於詢問終結前未使當事人陳述，或當事人於仲裁程序未經合
法代理者

四、仲裁庭之組成或仲裁程序，違反仲裁協議或法律規定者

五、仲裁人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所定之告知義務而顯有偏頗或被聲請迴避
而仍參與仲裁者。但迴避之聲請，經依本法駁回者，不在此限

六、參與仲裁之仲裁人，關於仲裁違背職務，犯刑事上之罪者

七、當事人或其代理人，關於仲裁犯刑事上之罪者

八、為判斷基礎之證據、通譯內容係偽造、變造或有其他虛偽情事者

九、為判斷基礎之民事、刑事及其他裁判或行政處分，依其後之確定裁判
或行政處分已變更者
前項第六款至第八款情形，以宣告有罪之判決已確定，或其刑事訴訟

不能開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足者為限
第一項第四款違反仲裁協議及第五款至第九款情形，以足以影響判斷

之結果為限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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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法 第38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駁回其執行

裁定之聲請︰

一、仲裁判斷與仲裁協議標的之爭議無關，
或逾越仲裁協議之範圍者。但除去該部分
亦可成立者，其餘部分，不在此限

二、仲裁判斷書應附理由而未附者。但經仲
裁庭補正後，不在此限

三、仲裁判斷，係命當事人為法律上所不許
之行為者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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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不 動 產 仲 裁 協 會
會址：台北巿松江路152號13樓
電話：(02)2729-7171
傳真：(02)2729-9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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